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蔡委員培慧，鑒於政府針對我國漁船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之外籍船員管理不足與缺失早存在已久，至今外籍船員之勞動與安置條件低落、海上人權未受保障、受到虐待甚至遭人口販運之情事層出不窮，做為民主國家，應維護全體社會之基本人權。漁船是我國浮動的領土，新政府不該墨守成規，應協調各部會立即提出因應策略，改善外籍船員管理之不足與缺失，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外籍船員僱用以「境內僱用」及「境外僱用」之雙軌式勞動制度，目前主要外籍船員來源之「境外僱用」未受勞動基準法到保障，也無其它相應之勞動保障措施，此外，政府未針對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之外藉船員僱用提出管理辦法，成為目前外籍船員管理規範之空白地帶，鑒此，政府應跨部會協調外籍船員管理措施，使外籍船員得到一致性之勞動保障。
二、由於現行遠洋漁船聘用之外籍船員多數境外僱用，其在船上的勞動、安置條件低落，海上人權未受保障，政府須提出保障外籍船員之最低薪資，明定外籍船員工作內容、工作時數、工作天數及休息日，以提升外籍船員之安置環境、人身安全及醫療保障，落實外籍船員海上人權之保障。
三、有鑒於過去缺乏針對外籍船員仲介機構管理規範，使外籍船員受到不合理之勞力剝削，甚至出現遭人口販運之情事，爰此，政府應將仲介機構納入管理，明定仲介機構之管理規範及從事違規行為之退場機制，並強化執法之動能。
四、為落實外籍船員勞動及人權之保障，政府需因應海上作業環境，提出得以確實監督漁船並於漁船行使公權力之措施，杜絕船主隱滿違規情事或依未依規定處置違規情事。
五、綜上，本席要求行政院跨部會協調因應及改善策略，並三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
（二）本院林委員為洲，鑒於新竹縣並無焚化爐可處理垃圾，因此只能與其他縣市簽立行政契約以處理垃圾問題，而日前經本院通過廢棄物清理法修正案，賦予環保署可跨縣市調度焚化爐使用。但在施行前，新竹縣目前已累積2850公噸垃圾量尚待處理，各鄉鎮之垃圾堆置場亦面臨超收之狀況，年節將至，民眾勢必會進行居家大掃除，因此新竹縣恐將面臨堆置場無容納空間可堆置垃圾的窘境，爰此本席建請環保署儘速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由於春節將至，新竹縣每日產出之垃圾量約為210噸左右，而在春節時約將製造平日1.5倍之垃圾量約為300噸左右，但縣內並無焚化爐且其他縣市亦將於年節時優先處理該縣市之垃圾，因此將會有減少處理外縣垃圾處理量之虞。
二、目前新竹縣與新竹市之行政契約亦尚未簽妥，新竹市僅因站在縣市友好立場協助處理，然若新竹市不同意協助時，新竹縣將會面臨僅能堆置垃圾而無法處理之情況，鑒此，本席建請環保署協調各縣市焚化爐處理年節期間即將面臨之垃圾堆置問題。
（三）本院陳委員學聖，鑑於內政部警政署公佈至2015年底統計，桃園市警察局編製預算員額4,032名，但實際編員僅有3,615名，缺了417名，警民比為1：617，等於是一位警員就要服務617位市民，這比例是六都中表現是最差的。相對於台灣地區總體平均1：359，整整高出61.6%。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桃園市自2014年底升格至今，市警局警力因預算不足、捷運警察隊成立和警官職缺額增加等因素，導致基層警力大幅減少，執勤人力短缺並有明顯不足。另除原有業務外，交通分隊也因人力不足，處理交通事故也落在派出所同仁身上，導致基層員警勤務大幅增加。
二、桃園市警局表示，由於嚴重缺額因素，目前基層警力明顯不足以應付大量勤務；交通隊也相同因人力不足，目前僅能處理有人身死亡的A1事故，而受傷或車損的A2、A3事故，幾乎都由派出所的基層員警處理，不少人得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回派出所加班。
三、桃園市市長鄭文燦曾於2015年就職周年時，承諾未來會將桃園打造為安全城市，力拼警民比至少要達成六都平均目標。結果不但未達成選民所託付之治安期望，警民比更是年年越趨嚴重，連自許六都平均目標也明顯沒有達成。
四、上述質詢，敬請行政院盡速補足桃園市警政編製預算員額，以保障人民安全，落實安全城市。
（四）本院陳委員學聖，有關彰化縣文化局局長近日失職以及不作為之情況，導致多棟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的歷史建物遭受拆除與破壞。有鑒於此「吳蘅秋石油殼牌會社代理店」可能有隨時遭受拆除之危機，本席要求文化部文資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0條之規定，將「吳蘅秋石油殼牌會社代理店」逕行指定為暫定古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彰化縣文化局於去年2016年10月17日召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7件和美鎮公所宿舍群歷史建築或古蹟等提報案，其中「鹿港和興派出所及附屬宿舍群」及「芬園安山派出所」持續列冊追蹤，其餘5案因原建築已經殘破不堪，都未獲准同意。
二、2017年1月1日興建於1933年「大新鳳梨商事會社」拆除完畢後的第14天，矗立了87個年頭的「杜錫圭故居」也逃不出被拆除的命運，然在拆除「杜錫圭故居」的同時，位於彰化縣中華路上的「松竹堂食堂部」也因文資委員說「不具文化資產價值」難逃怪手的魔爪。
三、彰化縣文化局長曾向媒體表示，歷史建築、縣定古蹟愈來愈多，官方和屋主卻無力維護、活用，造成擱置時間愈久，屋況愈差的惡性循環，違背當初的美意，並強力抨擊修法後的文資法不但強勢又僵化，已妨礙公部門行政及老建物所有權人權益。
四、任教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所的柯鴻基老師曾表示：「在這個時代，重視人文發展，起碼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公部門重視地方繁榮之外，也應該顧及文化價值與居民觀感，理當與居民充分溝通再加以定奪。如果未尋求共識而倉促決定，則顯現此地缺乏人文素養。文化可以轉化為經濟，以文化資產去創造經濟價值，才是王道。加入新思維的「新舊共構」，更是流行於世界的文化資產保存方式。一方面保護文化資產；一方面發展經濟效益。這就看領導階層與意見領袖們的睿智作為了。」
五、綜觀上述，城市文化脈絡與經濟效益在尚未取得平衡前，應再更審慎的重新評估與規劃，並創造更完整的城市文化價值。
六、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五）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臺灣早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國內捐血年齡層有偏高趨勢，年輕捐血者愈來愈少，再者，近年來有許多逾65歲上限的長期捐血者皆反映自己身體健朗，應可持續貢獻熱血。目前世界各國捐血年齡各有不同，其中以日本、英國及澳洲等國，捐血年齡的上限較高；因應我國人口老化，可參考外國制度調整我國捐血年齡限制。爰此，本席要求行政院蒐集相關資料、研擬政策，調高捐血年齡限制以保我國人民的健康與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臺灣血液基金會分析，在2000年時全血的血液採集量為192萬餘單位，2015年採集量為231萬單位，照早已進入高齡化社會的人口老化推估，到2030年下降幅度會達26%，僅能採集到171萬單位。臺灣血液基金會董事長指出，臺灣捐血率算是全世界最高，但因人口老化，年輕人捐血率低，未來恐面臨「血齡斷層」的問題。
二、臺灣血液基金會表示，根據國內的血庫統計，台灣17到24歲的捐血人次在近15年間接近腰斬，從2000年的81.2萬人次，2015年銳減到只剩下42.6萬人次。血液基金會利用出生年齡、與捐血量血量的數據模型來推估，其報告預測發現，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過去近15年到未來15年，17至24歲的年輕族群，全血捐血量將大幅下降66%。其主要是因為捐血人口老化，少子化也讓年輕血源逐年遞減所導致；血液基金會更表示年輕人如果再不捐血，臺灣未來將面臨血齡斷層。
三、世界各國對於捐血年紀規定都不一樣，最年長的是澳洲71歲，鄰近的日本、澳門也都達69歲，近來國內確實有許多提高上限的聲音，血液基金會持續蒐集資料、研擬中，規定上限是為了保障捐血人的健康與安全。黎蕾指出，若要開放上限，不會一次增加到5、6歲，而是1歲1歲慢慢遞增，但目前都還在研擬，仍然希望更多2、30歲的年輕族群，能夠積極貢獻熱血。馬偕醫院血液腫瘤科醫師謝瑞坤說，國人平均餘命增加，提高捐血年齡上限的思考是合理的，畢竟健康程度不是只有看年紀，建議若要放寬，這些捐贈者的血液條件要比較明確、嚴格訂定。
四、我國人民平均壽命增加，提高捐血年齡上限的方向是值得探討的。爰此，本席要求行政院有關單位，蒐集相關資料、研擬政策訂定嚴謹且明確的捐血制度及放寬年齡上限，以保障我國捐血人民及需要用血的人民健康與安全。
（六）本院賴委員瑞隆，鑑於台灣第一大港高雄港為國家重要海運樞紐，相關造船產業在高雄蓬勃發展，目前台灣大中小型船隻亦多在高雄製造生產；然而，負責造船產業研發及設計之研究單位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卻位在北部，故為落實南北產業發展平衡，政府應積極研議輔導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南遷移至高雄，以增進設計、研發及製造產業鏈更加緊密連結，俾推升台灣海洋產業發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四面環海，高雄港掌握對外貿易樞紐，交通部資料顯示，高雄港港口貨物吞吐量占全台港口的二分之一，為台灣第一大港、世界第13大港口。
二、行政院於民國65年成立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成立宗旨為：促進造船工業發展、培植國內船舶設計能力、協助船舶產業升級、配合發展海洋工程等；該中心於民國100年10月更名為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三、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最初在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0號成立，民國81年辦公室遷移至基隆大武崙，民國91年因應業務網路化需求，辦公室再次遷移至淡水安泰登峰大樓。
四、台灣第一大造船公司台灣國際造船公司總部民國26年在高雄市成立，截至目前已成功打造超過670艘的各式船舶，包含商用船舶、公務艦艇及特殊船舶等。台船在設計發展或造船及造艦等之工程技術，皆達世界大型船廠之水準。其次，台灣其他船舶、遊艇製造業亦多集中在高雄地區，故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如能遷移至高雄，必能發揮更大相乘效果。
（七）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新政府上任以來欲推動「長照2.0」，於現階段進行長照量能提升計畫，強化長照服務之普及性及在地化，提高長照服務品質。然105年9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查核19家各縣市護理之家，針對建築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經營管理、契約等進行查核竟逾半數不合格。在長照據點或長照機構硬體普及需求之際，政府應積極普查並輔導各縣市護理之家，協助其改善相關安全與軟硬體設備，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長照服務法於104年6月經立法院審查通過，並訂於106年全面正式施行；此外，行政院於104年11月3日核定「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整合長照十年計畫、長照服務法及長照服務網計畫，持續提供民眾既有長照服務並普及長照服務資源。根據衛福部統計103年為止，全國有472家共34567床的護理之家，可謂重要的長照資源之一。
二、然行政院消保處於105年9月查核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彰化縣及屏東縣等直轄（縣）市共19家護理之家，竟有11家不合格，查核發現尚有建築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經營管理、定型化契約等問題。顯見多數護理之家未及於因應政府長照政策之推動，進行相關改善措施。爰建請行政院應積極普查並輔導各縣市護理之家，協助其改善相關建築、消防安全與軟硬體設備，以符長照政策之推動。
（八）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內政部為加速危樓及老屋重建，提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修正草案」，省略嚴謹的都更審議程序，此舉不僅缺乏整體都市機能規劃與發展策略，更衝擊現有都市更新審議程序，爰建請內政部應從都市整體永續發展為目標，以整體的都市防災安全為考量，系統性進行老屋健檢及建築性能評估調查，並充分與民眾溝通及說明政策方向，以釐清相關疑慮，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都市計畫的精神在於針對土地做合理的規劃與運用，改善人民生活環境，以增進公共利益。應由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溝通並整合各方意見、確保政策決定的合理性等綜合觀之，應當從都市整體永續發展為目標。然內政部為求速成，省略嚴謹的都更審議程序，提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條例，僅需提出申請重建許可即能進行重建。未來社區恐將出現多棟單獨重建建物之市容，缺乏以整體都市機能為考量之都市規劃與永續發展之基神，恐衍生日後都市計畫更多的問題與爭議。
二、重建條例將老屋建築納入適用範圍，然需符合「屋齡三十年以上經建築物性能評估改善不具效益，須拆除重建者」才能適用，但過去所發生的危樓倒塌事件，部分屋齡根本不到三十年，在未經主管機關評估認定前尚難發現其倒塌風險，這些潛在危樓恐成法律適用之漏洞。此外，相關評估標準與具體內容未見明確，又涉及人民財產權益，相關修法宜審慎為之。爰建請內政部應從都市整體永續發展為目標，以整體的都市防災與公共安全為考量，系統性進行老屋健檢及建築性能評估調查，並充分與民眾溝通及說明政策方向，以釐清相關疑慮。
（九）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勞基法「一例一休」政策上路後，各業人事成本上漲，進而轉嫁至產品與售價上，導致通貨膨漲，百業喊漲，民怨四起，人民怨聲載道。爰建請行政院應責成物價穩定小組嚴密監督物價波動情形，避免各業有預期心理；並因應新制上路之過渡期間提出配套措施，以穩定民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掌握民生物價變動趨勢，適時採取物價穩定措施是政府重要的施政措施之一，然勞基法「一例一休」新制實施後，為彌補人事成本之增加，百業齊聲喊漲。學界評估一例一休上路，將導致企業成本增加，轉嫁到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短期通膨率增長，恐造成實質GDP下滑。據媒體連日報導，小吃、飲食業紛紛調漲價格，甚至有便當店不敷成本直接歇業，飲食、服務業等備受衝擊；此外，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評估診所將調漲掛號費30元至50元，加上部分負擔50元，民眾就醫得付150元至200元。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估計，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將增加0.2至0.4個百分點，預期今年通膨率約1.26%至1.46%。
二、建請行政院責成物價穩定小組應持續嚴密監督物價波動情形，避免不合理之物價上漲的預期心理。此外，相關單位應儘速評估與普查新制實施以來對於各業之衝擊影響，於新制過渡期間研擬配套與因應措施。
（十）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近年來成年人以強暴、脅迫或利誘方式對青少年或兒童施用毒品，導致青少年或兒童之身心發展遭受極大迫害，甚至危及性命之事件層出不窮。爰建請法務部研議，針對以強暴、脅迫或利誘等其他方式對兒童施用毒品者，加重刑責之可行性，以遏止相關憾事再次發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日前媒體報導指出，男子因將毒品放置客廳茶几，以致三歲男童誤食毒品送進加護病房觀察；近年來亦曾發生男童遭虐被灌食海洛因或安非他命致死事件。雖然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規範以強暴、脅迫、欺瞞、引誘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他人施用各級毒品之刑責，然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6條明訂，國家應承認每個兒童固有的生命權，並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發展。此外，兒童因自我保護能力弱，且較無反抗或辨識能力，政府有責保護無防衛能力之兒童生命、身體、自由受到侵害。
二、有鑑於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對於兒童犯罪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爰建請法務部研議，針對以強暴、脅迫或利誘等其他方式對兒童施用毒品者，加重刑責之可行性。
（十一）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內政部擬修正《建築法》，將違章罰鍰對象擴及使用者、土地所有權人，且得按次連續開罰，此舉涉及民眾權利義務之行使，倉促修法恐造成民眾恐慌，爰建請內政部應審慎研議相關配套措施，並提出具體規劃之修法方向，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有效控管違章建物，內政部營建署欲修正《建築法》，將違章罰鍰對象從原始建造人擴及使用者及土地所有權人，按次罰鍰四到五十萬元，得連續處罰，直至拆除為止。修法意旨雖為有效遏止新興違建，然恐影響善意第三人之財產權利。
二、現行法規係為針對原始建築物之建造人進行裁罰，然原違建之老舊公寓經多次轉手，違建部分非使用者或土地所有權人所為，除須額外負擔費用拆除，倘不執行亦須受到懲處，顯失公平。
三、爰建請內政部應審慎研議相關配套措施，並提出具體規劃之修法方向，向民眾充分說明後再行推動修法，以保障人民財產權，避免民眾造成恐慌，特向內政部提出質詢。
（十二）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立法院第九屆第二會期第一次臨時會修正通過電業法修正草案，將開放綠電先行自由化，然相關配套未必能吸引綠電業者進駐市場，且業者須承擔之「備用容量負擔」及「饋線」成本仍未臻明確，將影響業者投資意願。此外，由於綠能成本較高，恐將造成民眾浮動電價上漲，政府有穩定電價費率與把關之義務。爰建請經濟部應儘速因應綠電自由化，進行相關電價衝擊影響評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達2025年非核家園目標，政府提出兩階段電業自由化，於本會期第一次臨時會通過綠電自由化先行。開放綠電業者可直接售電給用戶或台電，或是透過電力網輸配電給客戶。然業者是否承擔「備用容量」及「饋線」之成本尚未明確，恐影響業者投資意願。
二、雖然經濟部承諾短期內不會調漲民生電價，由於綠電成本較高，且未來綠能發電占比提高後，電價恐有上漲壓力。爰建請經濟部應儘速因應綠電自由化，進行相關電價衝擊影響評估，並向民眾充分說明，以穩定民心。
（十三）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現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及原民會核定106年地方政府評估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執行面積，提報檢測人力需求配置原則，不符花蓮縣實際需求。爰建請原民會研議修正「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及相關人力檢測配置原則，以符地方政府運作需求，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查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12月29日原民經字第1050077372號函核定106年地方政府評估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執行面積提報檢測人力需求，配置原則為：「未滿500公頃，編列1員。500公頃以上，每500公頃編列1員」。然花蓮縣地形狹長、幅員遼闊，開車往返需耗費半日車程，以少數人力檢測，會勘筆數有限，爰建議花蓮縣檢測人力每300公頃編列1員，以符檢測業務需求。
二、現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規定申請案件由受理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初審通過後，轉請地方執行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現場勘查，然實際上尚需配合地方執行機關辦理勘查作業，人力需求加倍，爰建議現場勘查改由受理機關辦理，其熟悉轄區內地形地貌，就近會勘以提高每日會勘筆數，執行機關毋庸逐筆檢測配置較多檢測人員，而改以每年抽測方式辦理，以提高行政效率。
（十四）本院徐委員榛蔚，有鑑於目前各區健保醫院總額分配之計算，係以標準化死亡比校正後之「人口占率」及「轉診型態比」為主要變項之函數，由於東部與西部族群結構與社會經濟因素有根本上之差異，故如以同一計算方式分配，將造成東部偏遠地區醫療預算逐年嚴重流失，爰建請衛福部研議東區健保總額採固定占率，以保障偏遠地區醫療資源有穩定經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東區本身族群結構原住民占30%以上，其健康年齡變數與漢人族群在多項研究中有顯著差異，其平均餘命與漢人有統計上之差異，此一差異導致高醫療耗用之年齡別較漢人族群年輕，因此適用於西部之分配公式無法真實反映東區醫療需求。
二、因社會經濟弱勢及精神科東區特殊醫療狀態，造成醫院醫療需求占率較高，其使用醫療費用均由東區健保費支付，造成花東地區健保負擔加重，醫療資源投入與投保人口數在東區有不對稱關係。
三、爰建請衛福部研議106年東區健保總額採固定占全國總額2.96%（以95-104年醫療點數平均占率計算）以維持東區民眾醫療品質與東區院所永續經營。
（十五）本院周陳委員秀霞，針對H5N6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擴大，雞鴨鵝全淪陷、東西部都失守，政府應立即針對禽流感疫情進行全面的管控，從中央地方及跨部會間都必須整合起來，面對日益擴散的疫情，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行政院必須從以下六個方向來控管疫情，嚴格管控禽流感疫情，協助解決禽農面對的問題。
一、訂定嚴格疫區管制措施：對於已發現禽流感疫情之地區，應料敵從寬，擴大管制區，特別應該由警政單位配合檢疫單位聯合成立管制哨，執行管制監測作業，由公權力帶頭來遏止疫情，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同時請農委會與衛福部、環保署相關部會盡速尋找較為有效之滅菌藥品進行禽場消毒。
二、死亡家禽流向及處理嚴格控管：對於目前已知死亡的家禽必須確定其流向並列管，絕不能流入市場屠宰，甚至是販賣，類似像嘉義地下屠宰場的問題更應嚴辦嚴罰，才能急速遏止。另外受感染死亡之禽隻也應全數送交焚燒，受感染之禽場也應立即進行消毒作業，這些都應該由政府主動協助農民來處理，而非單靠農民自行解決。
三、營養午餐廠商食材來源清查：教育單位應立即通函清查各學校之營養午餐廠商，是否有與發生禽流感疫區合作之禽場，使用其家禽作為食材，若有應立即停止改採購其他禽場之家禽或暫時改食用豬肉，確保孩童食品安全。
四、衛福部須加強宣導感染特徵：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傳出禽傳人之案例，但H5N6是會傳人的病型，且國外也已有案例，因此衛福部除應加強宣導若遭感染所可能產生之病徵，讓全民瞭解及早發現，及早檢測。另外也應該通函各醫療院所，必須落實通報機制，並對於未及時通報之醫療院所從嚴處罰，以利嚴格控管禽傳人疫情蔓延之可能。
五、專案補貼農民災損：對於此次因產生禽流感疫情而導致飼養之禽類大量死亡之禽場，應給予適當的損失費用補貼，甚至是專案貸款辦法，讓其農民生計不致因疫情遭受無以為繼之後果。
六、邊境管制亦應一併管理：海關對於邊境管制的作業亦應一併注意，避免禽流感疫情控制下來後，又因為邊界管理不力再度蔓延開來。



